


捐赠协议
捐赠方:           ，身份证号：                                                 
[bookmark: _GoBack]受赠方: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慈善促进会
为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经捐赠方、受赠方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捐赠财产
第一条 捐赠方自愿将下述财产（以下简称“捐赠财产”）无偿捐赠受赠方，受赠方同意接受下述捐赠财产。
转账：（人民币¥         元）（大写：              ） 。
第二条 捐赠财产用途：统筹用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慈善促进会“生态惠民”专项基金公益项目，具体用途为：               
                                                           。
【可选择以下标号或自填写，①与630捐款（赠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筹用于合作区东西部协作和乡村振兴帮扶相关项目）。②关怀中国海陆生态保护项目，（如横琴人居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二、捐赠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三条 捐赠方保证捐赠财产系其所有之合法财产，且有权捐赠受赠方。捐赠方保证未对捐赠财产设置任何权利负担，且就捐赠方所知，不存在任何对捐赠财产具有任何权利或可能具有任何权利的第三人。捐赠财产为实物资产的，该实物资产应当具有使用价值，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标准。
第四条 捐赠财产的所有权因捐赠交付而转移受赠方，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双方共同办理相关手续。
第五条 捐赠财产需要运输的，由捐赠方负责办理运输事项，并为捐赠财产办理相关保险。
第六条 捐赠方有权向受赠方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方的查询，受赠方应积极配合。
第七条 本协议成立后，捐赠财产交付前，因故致使捐赠财产毁损、灭失的，捐赠方承担相关责任。
第八条 因捐赠财产权利瑕疵而致第三方向受益人追索，或因捐赠财产质量瑕疵（不包括因受赠方、受益人或其他第三方不规范操作、使用导致）使受赠方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失的，捐赠方应赔偿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
三、受赠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九条 捐赠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受赠方交付捐赠财产的，受赠方有权要求捐赠方交付捐赠财产。
第十条 受赠方收到捐赠人捐赠财产后，应出具合法、有效的捐赠票据，妥善管理和使用。
第十一条 受赠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捐赠财产，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商请捐赠方书面同意。受赠方违反约定使用捐赠财产的，捐赠方有权要求受赠方限期改正。受赠方在合理期间未作出改正的，捐赠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受赠方返还捐赠财产。
第十二条 当捐赠方查询捐赠财产的转付情况时，受赠方应如实答复，捐赠方有权向受赠方查询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方的查询，受赠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如实按照约定方式给予答复。
第十三条 受赠方在使用善款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其行为规范应不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善良风俗相违背。否则，捐赠方有权依法要求受赠方退回所受捐赠善款、并赔偿因此给捐赠方造成的损失。
四 、捐赠财产的交付
第十三条  捐赠方应按下述时间、地点及方式向受益人交付捐赠财产：
1.交付时间：
第一笔捐赠款：人民币大写：            （¥             ），捐赠方应于       年     月      日前支付至本条款第4项约定的受赠方账户；
2.交付地点：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  
3.交付方式： 转账。  
4.受赠方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慈善促进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营业部
账    号：2002 0275 1910 0576 958
五、补救与赔偿
第十四条 因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条件、保证、承诺或约定，直接或间接给另一方造成任何损失、索赔、损害或债务的（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被请求的赔偿金、垫付的开支等），违约方应承担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六、不可抗力
第十五条 合同任何一方因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传染病或其他不能控制的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没有履行或延迟履行本协议的全部或部分义务，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立即以书面方式通知另一方，并在30日内向另一方提供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证明。双方根据不可抗力事件所造成影响的程度，协商决定延长或免除本协议的履行。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损失及损害，双方均不承担赔偿责任。
七、其他 
第十六条 本协议经捐赠方、受赠方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本捐赠为公益行为，协议成立后，不能撤销，受法律保护。任何一方不得擅自终止、解除本协议。
第十七条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意一方有权向捐赠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其他约定事项：详见附件《需求函》
第十九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捐赠方（签名/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约代表：
邮箱：
联系电话：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受赠方（签名/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签约代表： 
邮箱：
联系电话：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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